
109 年 6 月 9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人文社會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 內容 
第一條 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以下簡稱本班）為培養學生具備職涯發展競爭力，成為符

合社會期待之現代公民，依「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二項之
規定，特訂定「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9學年度起入學之本班學生。 
第三條 本班之教育目標為培養外語能力及國際事務商務能力之國際人才。 
第四條 本班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分為「核心能力」及「基本素養」兩部分。 

一、「核心能力」包含「外語能力」、「國際事務商務能力」及「跨文化實作能力」三
項。 

二、「基本素養」包含「團隊合作」、「協調溝通」、及「問題解決」三項。 
第五條 本班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之實施方式如下： 

一、核心能力： 
（一） 外語能力：本班於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初階、進階、高階日語及初階、

進階日語會話、日文作文、商用日語會話等日語相關必修課程，以及商用
英文口語訓練、商務英文談判與溝通技巧、商務英文簡報實作與練習等英
語相關必修課，以培育本班學生之外語能力。 

（二） 國際事務商務能力：本班於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必選修課程「國際關
係」1門及必選修課程「國際貿易實務」1門、必選修課程「國際電子支
付的發展與應用」1門，以提升本班學生之國際事務商務能力。 

（三） 跨文化學習能力：本班於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必修課程「國際人文社會
概論」1門、必選修課程「日文翻譯」1門及必選修課程「跨文化溝通技
巧」1門，以提升本班學生跨文化實作能力。 

二、基本素養： 
本班於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團隊合作能力」、「協調溝通能力」、「問題解決
能力」相關之必修課程「畢業專題(一)」1門、「畢業專題(二）」1門以培養學生
之基本素養。 

第六條 本班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修習並通過本班開授或認可之前述課程，始符合畢業資格。 
第七條 本班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訂定後，依辦法調整四年課程規劃並將其納入學生學

習成效評量機制中。 
第八條 本辦法經班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送人文社會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貳、 相關文件 

無 
 

參、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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